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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等效采用日本工业标准 硝基苯胺类 采用气相色谱法对原标准

对硝基苯胺 进行修订 修订后的标准在技术内容上与日本工业标准 等

效 在编写格式上按照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单元 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 第 部

分 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单元 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则

第 部分 产品标准编写规定 进行了编写 根据国内外用户需要和国内生产的实际情况确定了检验项

目与技术指标

本标准与日本工业标准 硝基苯胺类 的主要差异是日本工业标准采用的载体为

的 而本标准采用的载体为 涂渍度为

本标准与原标准 对硝基苯胺 的主要差异是将原标准技术指标中的三个级别

改为干品 潮品两种规格 取消原标准中抽检项目盐酸不溶物 确定检验项目为外观 干品的初熔点 纯

度 潮品测总氨基值 对硝基氯苯含量 低沸物含量 邻 间硝基苯胺含量 高沸物含量 水分含量 潮品

不测

本标准自生效之日起 同时代替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提出

本标准由全国染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归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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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对硝基苯胺的要求 采样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标签 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

本标准适用于对硝基氯苯经高压氨解 离析 过滤而制得的对硝基苯胺 该产品主要用于染料 颜

料 医药工业

结构式

分子式

相对分子质量 按 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

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 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 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

为有效 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 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

危险货物包装标志

包装储运图示标志

化学试剂 滴定分析 容量分析 用标准溶液的制备

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

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

染料中间体熔点范围测定通用方法

分析试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

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

染料中间体水分测定通用方法 卡尔 费休法及卡尔 费休改良法

要求

对硝基苯胺的质量应符合表 的要求


